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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万信达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被纳入被执行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纳入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况 

（一）基本情况（不同执行依据的请分开填写） 

被纳入被执行人的主体及任职情况： 

姓名/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关联关系 

深圳市万信达生态环

境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公司 — 

 

执行法院：庄河市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2)辽 0283 民初 7228 号 

立案时间：2023 年 10 月 7 日 

案号：(2023)辽 0283 执 5352 号、(2023)辽 0283 执 5335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庄河市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作为被告之一（共三被告）共同承担票据纠纷追索

费用及诉讼费 

信息来源：法院文书 

信息发布日期：2023 年 10 月 8 日 

 

（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无锡融创城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万信达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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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支付新北区孟河恒华车辆配

件经营部票据金额 200,000 元及利息（以 200,000 元为基数，自 2022 年 7 月 28

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338 元。 

 

（三）被执行人履行情况 

暂未履行，公司将积极协调，妥善处理。  

 

二、对公司影响 

公司被纳入被执行人，将对公司声誉会造成一定影响，本次被执行涉及金额

为 204,338 元（不含利息），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21%，该事

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持续经营能力、股东权益保护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本次被列入被执行人的主体不含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解决进展及后续处理计划 

本案系出票人无锡融创城投资有限公司未及时兑付票据产生的票据追索权

纠纷，三被告除公司外，还有出票人无锡融创城投资有限公司，公司背书转让人

大连富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公司已积极协调各方关系，尽

快向法院申请撤销被执行人情形，消除负面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此事后续进展

情况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庄河市人民法院法律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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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万信达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0 日 


	一、 纳入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况
	（一） 基本情况（不同执行依据的请分开填写）
	（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二、 对公司影响
	三、 解决进展及后续处理计划
	四、 备查文件

